卫生计生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表
 
	案   件   名   称
	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孔埠村卫生室露天存放医疗废物案
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新卫传罚〔2023〕056号

	行 政
处 罚
当事人
基 本
情 况
	违法单位名称或
违法自然人姓名
	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孔埠村卫生室

	
	社会信用代码或
组织机构代码
	

	
	法定代表人
(负责人)姓名
	李散术

	违法事实
	露天存放医疗废物。

	行政处罚依据
	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六条第一项

	行政处罚内容
	警告,罚款:2000元,责令7天内改正

	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
	2023年12月18日

	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
	武汉市新洲区卫生健康局


 
